開啟閱讀興趣
文／洪蘭(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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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蘭，福建省同安縣人，一九六九年台灣大學畢業後，即赴美留學，取得加州大學實驗心理學博士學位。曾在耶魯大學哈斯金實驗室及加州大學爾灣醫學院神經科接受博士後訓練，後進入聖地牙哥沙克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員，並於加州大學河濱校區擔任研究教授。一九九二年回台任教於中正大學心理所；目前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及陽明大學神經科研究所教授。洪教授課餘致力於科普書藉的翻譯工作，曾翻譯二十餘本生物科技及心理學方面的好書。近年來有感於教育是國家的根本，而閱讀是教育的根本，更致力於閱讀習慣的推廣，曾去過台灣大大小小近一千所的中小學作推廣閱讀的演講。


最近去國小親子座談推廣閱讀時，發現比以前容易多了，父母不再存著「課本都讀不完，讀什麼課外書！」的抗拒態度。一問之下，原來明年基本學力測驗要加考作文，所以現在父母讓孩子讀課外書了，街頭的作文補習班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真是政府一紙令，勝過民間十年力。

這件事使我想起美國的一位神經心理學家高德伯，他原是俄國的猶太人，父親曾在相當於我們綠島的古拉格島關過五年，因此他從小到大都受人迴避，生怕沾上政治不正確的邊。想不到一九七二年的某一天，在美國的壓力下，俄國政府突然下令猶太人可以申請出境，移民到以色列去，一時他身價百倍，人人都爭著與他攀關係；他非常的感慨，身為猶太人，走到哪裡都感受到無形的歧視，但是一旦政令改變，這個歧視立刻變成福賜，過去歧視猶太人的人現在都恨不能身為猶太人。他後來從以色列移民到美國，成為成功的神經心理學家。難怪以前在法律系念書時，老師一直強調好的法律引導社會前進，壞的法律阻礙社會發展。

我們應該把握這個加考作文的時機，養成孩子閱讀的習慣，但是要讓孩子願意打開書來看，把閱讀養成習慣，閱讀必須是有趣的事才行。男生和女生喜歡的書不同，女生比較喜歡讀小說，分析角色的心理、體會他們的心情；男生比較喜歡讀非小說（nonfiction）———真人真事如名人的傳記或汽車、火箭的發明等，因此老師在挑書時也要兼顧學生的興趣。

 如果讀同一本書也沒關係，老師帶閱讀的方法不同就可以了，例如美國高中生一定要讀《蒼蠅王》，但是男生看小說常常都只看對白，跳過中間的描述，因此有一位老師便替男生和女生設計不同的作業：女生的是「假如你是某某某（書中某個角色），你的感覺會是怎樣？」男生則是要做出這個島的模型圖（《蒼蠅王》是描述一群孩童因為意外流落到荒島上的故事。）因為是動手做，男生比較有興趣，然而為了要確定書中所說的各場景的方位（書中並無任何地圖），男生只好去讀原來跳過不讀的文字，地圖才畫得出來。因此，同樣一本書，因作業要求形式不同，男女生都讀了進去。

 目前在美國很多學校已經看到創造力和閱讀的關係：閱讀提供孩子的想像力，而想像力是創造力的根本，所以他們將閱讀與創造力結合在一起，當孩子看完書後，老師鼓勵孩子改變故事結局，並將故事改編成有對話的劇本，結果發現這樣做大大提升了孩子的興趣，他們一邊讀一邊想怎麼把它演出來。為了編對白，孩子要想像這件事發生在他身上時的情景，加深了他對這本書的了解，達到深入閱讀的目的。此外，更從道具的製作上發現平常身邊不起眼的東西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用途，刺激了孩子的創造力。

 戲劇是表達情緒的好方法，孩子從表演中體會到書中人物的感受，加深了他的同理心訓練，老師與學生都發現在跳脫了平常思考的窠臼後，世界寬廣了許多。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或許我們也可以拋棄寫讀書報告的八股，讓孩子從喜歡閱讀著手，培養出正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黃崑嚴醫師說得好：「閱讀是教養的起點。」就讓我們一起來好好的教養下一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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